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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政〔2022〕2 号 

 

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丰宁满族自治县 2022 年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扶持

政策（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直有关部门： 

《丰宁满族自治县 2022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试行）》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22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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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宁满族自治县 
2022 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试行） 
 

为充分发挥产业扶持政策引领带动作用，持续推进脱贫户、

易致贫返贫户增收，巩固脱贫成果，全面做好产业升级，促进

乡村产业振兴。以生态优先、绿色高质量发展为总体要求，结

合我县产业发展状况及区域特点，特制定本政策。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群众增收原则。持续壮大做强产业规模，不断

提升产业品质，通过采用自主（联户）经营、土地流转、资产

收益、劳务就业、奖励补贴等方式，实施产业利益联结机制，

实现农户稳定增收。 

（二）坚持依法合规原则。农业产业项目要符合耕地“非

农化”及“非粮化”、生态环保、林草地利用、水源地保护、国

土规划等相关政策法规，杜绝出现违法建设问题。 

（三）坚持高效安全原则。坚持“相对集中、适度规模”

经营原则，补贴项目实行先建后补，项目同一环节不能重复享

受补贴，严格落实项目全程监管，确保资金安全高效。 

二、资金来源 

按照“统筹安排、分类投入”原则，合理统筹整合衔接资

金、专项资金、帮扶资金、金融扶持资金以及县本级资金，重

点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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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 

三、扶持范围 

以国家、省、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战略

为指导，紧紧围绕“四个农业”，重点支持“两牛（肉牛、奶牛）、

设施果药蔬、有机杂粮、林业经济”四个主导产业，形成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的格局。 

四、扶持政策 

（一）特色产业扶持政策 

1.肉牛、奶牛产业 

（1）品种改良与基础母牛补贴政策。全县肉牛、奶牛养殖

场（户）使用县统一招标采购的优质冻精（西门塔尔、安格斯、

比利时兰等）开展冷配，按实际妊娠数量，实行“先垫后补”

的方式每头补贴 200 元。肉牛基础母牛采取“见犊补母”的方

式，对参加全县品种改良项目后产犊的基础母牛，每头补贴 1300

元；省域外购入的西门塔尔、安格斯、利木赞基础母牛，且年

龄在 18 月龄至 6周岁之间，产犊后每头补贴 2000 元。 

（2）金融扶持与防疫政策。肉牛保险采用“基本+补充”

的方式，按照成牛每头不超过 224 元、犊牛每头不超过 112 元

的标准作为基本保险给予全额补贴；肉牛养殖场（户）自愿选

择补充保险（成牛每头不超过 96 元，犊牛每头不超过 48 元）。

对肉牛养殖场（户）新增用于养殖的贷款按照 3%的利率给予贴

息。政府全额承担强制免疫费用。 

（3）基础设施补贴政策。规模养殖场：新建圈舍每平方米

补贴 300 元，新建贮草棚每平方米补贴 200 元，新建青贮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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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补贴 150 元，新建污粪池每立方米补贴 300 元。养殖户：

新建圈舍每平方米补贴 146 元，新建贮草棚每平方米补贴 116

元，新建青贮窖每立方米补贴 116 元。（建设标准须达到规定标

准） 

（4）饲草补贴政策。对奶牛存栏 300 头以上、肉牛出栏 50

头（存栏 100 头）以上的养殖场，收贮全株青贮玉米和燕麦的

每立方米补贴 20 元。 

（5）重点项目支持政策。对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2亿元

的规模养殖场，报经县政府认定并批准的，可按照实际投资额

度的6%给予补贴，单个实施主体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1600万元。 

2.肉羊养殖产业 

对遵守禁牧政策，发展舍饲养殖肉羊的养殖场，新建圈舍

每平方米补贴 146 元，新建贮草棚每平方米补贴 116 元，新建

青贮窖每立方米补贴 116 元，要求建设标准必须达到规定的标

准以上；对年出栏 200 只以上的养殖场，收贮全株青贮玉米和

燕麦的每立方米补贴 20 元。 

3.杂粮产业 

（1）优质燕麦种植补贴。连片种植 20 亩以上优质燕麦 G5

品种，每亩补贴 100 元用于购置种子、肥料。 

（2）燕麦新品种科研示范区建设补贴。与中国农科院所合

作，建设 5 个以上新品种的燕麦种植示范区，规模达到 500 亩

以上，每亩补贴 200 元。 

4.设施果药蔬产业 

（1）棚室租赁补贴。鼓励农户租赁暖棚种植蔬菜、租赁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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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种植食用菌，按室内面积每亩补贴 3000 元，每户上限 2亩。 

（2）新建果药蔬设施补贴。鼓励户（联户）、经营主体连

片建设生产基地，标准冷棚20亩以上，按室内面积每亩补贴4000

元；暖棚 10 亩以上，按室内面积每亩补贴 6万元。 

（3）硬果番茄补贴。对棚室种植硬果番茄的主体给予每株

种苗 0.3 元补贴，每亩最高补贴 2000 株；执行县硬果番茄价格

特色保险政策。 

（4）菊苣种植补贴。对种植菊苣的经营主体每亩补贴 400

元。 

（5）中药材种植补贴。对经营主体在坡地上连片新种植苍

术、赤芍、黄芩 3种中药材，面积达到 200 亩以上的进行补贴，

苍术、赤芍每亩补贴 600 元，黄芩每亩补贴 300 元，单个主体

补贴不超过 50 万元。 

5.林下产品加工补贴 

对收购加工野生食用菌的加工主体，给予新购烘干机补贴。

按照购置烘干机价格的 30%补贴（每台最高补贴 3 万元），每个

乡镇补贴主体不超过 2家。 

（二）壮大村集体经济政策 

支持村集体建设村级（联村）产业项目，明晰产权，提前

明确经营主体和收益方式，能够带动群众参与经营或带动务工，

重点扶持肉牛、杂粮、设施果药蔬、林业经济、光伏、易地搬

迁后续产业等项目，经县政府批准后给予支持。 

（三）县级资产收益政策 

按照“资金+部门+国企+受益村”的模式，对优质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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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交易市场等产业项目进行扶

持。项目由主管部门实施，县国有公司管理，收益量化到村，

收益率按有关政策执行。 

（四）产业融合发展政策 

1.冷链恒温库补贴。对于露地菜、杂粮、中药材种植基地

1000 亩以上、设施菜种植基地 200 亩以上、食用菌种植基地 50

亩以上的经营主体，可申请配套建设 200 平方米以上的冷链恒

温库，每平方米补贴 500 元，单个主体最高补贴不超过 60 万元。 

2.新建农产品加工、交易市场等设施补贴。经营主体新建

肉牛、杂粮、设施果药蔬、林业经济产业的农产品加工、交易

市场，投产且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在 1000 万元以上，符合各项规

划，经县政府批准，可按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30%给予补贴，单

个主体补贴最高不超过 1600 万元。 

3.产业基础设施配套政策。新建棚室种植基地 200 亩以上

（食用菌基地 50 亩以上），规模养殖小区圈舍面积达到 2000 平

方米以上，符合总体规划，经县政府批准后，对水电路等基础

设施给予支持。 

4.其他扶持政策。未列入本政策支持范围的新建及改造提

升产业项目，产业带动力强，提升效果明显，经相关部门、乡

镇做好充分论证后，报请县政府批复后给予支持。 

（五）有机农业示范园区扶持政策 

1.有机质提升补贴。通过有机或转换认证，并获得证书的

园区，种植面积达到 100 亩以上，每亩补贴 150 元用于购买有

机肥（每亩使用 1吨以上）；每亩补贴 200 元用于购买农家肥（每



- 7 - 
 

亩使用 6方以上）。 

2.有机认证费用补贴。对列入年度范围内的有机农业示范

园区有机认证费用全额补贴。 

3.生物农药补贴。对于种植有机蔬菜使用生物农药，每亩

补贴 100 元。 

（六）农产品销售奖补政策 

1.线上销售奖补。对经营主体在淘宝、天猫、京东、拼多

多等知名电商平台开设企业直营店、旗舰店，或直接依托抖音、

快手等第三方电商平台开展网络销售业务的给予支持。对当年

线上销售县内农产品总额达到 50 万元以上的，按照年销售总额

2%进行奖补，单个主体最高奖补不超过 50 万元。 

2.线下销售奖补。经营主体通过线下销售渠道，当年销售

县内农产品达到 500 万元以上的，按年销售额 0.3%进行奖补，

单个主体最高奖补不超过 50 万元。 

3.承德山水平台奖补政策。对入驻“承德山水”平台的企

业给予一次性奖补 2万元。 

（七）培树品牌奖补政策 

1.国家级品牌创建奖补。对首次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国

名牌产品奖补 100 万元；获准地理标志商标、集体商标、地理

标志产品奖补 50 万元。 

2.省级品牌创建奖补。对首次获得省政府质量奖奖补 50 万

元；获得省著名商标、名牌产品奖补 30 万元；获得省优质产品

奖补 10 万元。 

3.参加农产品展销活动奖补。鼓励经营主体参加由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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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组织的各种县外农（副）产品宣传推介活动，每个经

营主体每次奖补 3000 元。 

（八）支持农业技术培训和科技指导服务政策 

鼓励县农技人员深入基层进行农技指导服务，安排资金 150

万元，用于开展科技兴农和科技培训工作。 

（九）金融扶持政策 

对规模以上的农业龙头企业、种养大户、加工企业等主体，

新增融资贷款用于产业发展的按照不高于 3%的利率给予贴息；

对于重大投资项目，经县政府批准，可适当提高贴息比例。对

于运行正常、征信良好的经营主体，享受“政银企户保”扶持

政策；脱贫户、易致贫返贫户享受小额信贷等金融扶持政策。 

（十）特殊奖励政策 

在农业产业招商、引资、销售等环节作出重大贡献的，经

县政府批准，可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给予特殊奖励。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把农业产业项目工作作为各单位“一

把手”工程，强化组织领导，健全机构队伍，深入研究政策，

加强宣传力度，全力推进工作。 

（二）严格工作落实 

相关部门要针对产业扶持政策，完善程序，制定细则，确

保政策公开透明、风险可控。县工作专班、相关部门要深入到

乡镇，因地制宜开展指导，帮助谋划实施重点产业项目。各乡

镇、相关部门要落实主体责任，做好政策宣讲、项目谋划、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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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发动工作，通过政策引导，力争多上项目、上好项目、上大

项目。 

（三）切实防控风险 

各乡镇、相关部门要严把项目谋划、申报、审核等关口，

充分评估项目风险情况，核实项目真实情况，论证项目可行性，

对于风险高的项目不予审批，确保资金安全高效。落实国家政

策性保险，并根据我县主导产业适当开展特色性农业保险，防

止和降低群众发展农业产业的风险。 

（四）严肃责任追究 

县审计、财政部门要加强监督指导，做好对项目资金的绩

效评价及审计监督，根据绩效评价及审计监督结果建立产业扶

持退出机制；按照“谁实施、谁负责”原则，严格项目实施和

资产管理；县纪检监察部门对于弄虚作假套取国家贷款或补贴

的单位和个人，将依纪依规进行查处和问责，涉嫌违法犯罪的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六、其他事项 

此政策具体实施按照《丰宁满族自治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实施细则》执行，相

关政策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说明，林草局、商务局、县社

等部门做好配合。 

 

附件：《丰宁满族自治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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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丰宁满族自治县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为推进全县农业产业发展，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经县政府研究，决定成立县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王彦山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李兆春  县政协副主席 

李景安  县政协副主席 

曹海龙  千松坝林场场长 

成  员：刘贵川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刘兴印  县乡村振兴局局长 

潘慧超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王建利  县林草局局长 

郭爱国  县水务局局长 

彭玉春  县人居办主任 

乔国明  县供销社主任 

付春生  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高振国  县督考办主任 

贾艳丰  县财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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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勇  县圣元农业公司总经理 

李津华  县审计局局长 

刘振远  县人民银行行长 

李春清  县生态环境局局长 

付守余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袁晓峰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王智国  县民政局局长 

张树龙  县司法局局长 

程秀东  县大元国控集团董事长 

王占华  县信访局局长 

马玉民  县财政局一级主任科员 

王  野  县发改局副局长 

韩海龙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李亚东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马立国  县农业农村局农民培训中心副主任 

罗汉杰  县林草局副局长 

张来增  县乡村振兴局一级主任科员 

各乡镇乡镇长、开发区分管副职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刘贵川兼任。 

 
 


